滨海新区个体设立登记服务事项

专网申报操作指南
















注意：户籍地址要按身份证填写全，户籍地址下方的邮编为身份证地址邮编。
上传的照片和身份证要满格、正着放到框子里，可以在手机上裁剪或者旋转。
（电子签名操作指南：进入“津心办”APP，点击主页最下方“旗舰店”，访问“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点击左方实名签署，即可签署相关文件，经营者签署完毕后，平台系统中业务状态会显示“电子签名完成”，待业务状态变为待发照时或者受到领照短信后，申请人即可联系所在街道市场监管所领取营业执照）
经营者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APP“登记注册身份验证”和“津心办”：（两个APP注册的手机号必须一致），且必须与整个流程上报的手机号一致。


注意：“登记”APP的实名认证等级为4级，“津心办”APP认证等级为高级





通过谷歌浏览器，直接搜索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名称申报平台或者登陆网址http://zzsb.scjg.tj.gov.cn/申请企业名称。


我的申报里，点击设立登记，转电子化平台，然后看第5步





2、使用申请人自行申请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办理名称自主申报业务。 





3、通过谷歌浏览器，直接搜索“天津市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服务平台”或登录网址http://qydj.scjg.tj.gov.cn/，用户名密码均与企业名称申报平台通用。





4、登录后选择个体登录后，点击设立一家企业，点击个体工商户设立。


页面前两行，名称自主申报平台，名称告知书里的全称，编码为告知书左上角的编码





5、按照要求填写内容并上传照片及身份证，完成后在主页面操作按钮处点击上报。








6、办理进程和办理意见均可在网上及时查询，对返回补正的按照补正意见及时修改再上传。








7、预审核通过后，申请人的手机上会收到审核通过的信息。然后进入电子化平台，选择电子签名。








